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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源、定义、适用性条件和计入期

1、来源

本方法学适用于重庆市行政辖区内运营的共享电动助力车骑行减排项目。

本方法学参考了下列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备案的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的最

新版本：

 “快速公交项目（CM-028-V01）”

 “快速公交系统（CM-032-V01）”

 “高速客运铁路系统（CM-069-V01）”

 “公共自行车项目方法学（CM-105-V01）”

本方法学还引用了以下CDM-EB批准工具的最新版本：

 “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放计算工具”（V03.0版）

 “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碳排放工具”（V03.0版）

 “城市客运交通模式转换基准线排放计算工具”（V01.0版）

 “小规模项目活动额外性的证明”（V13.1版）

2、定义

本方法学应用了以下定义：

共享电动助力车
1
：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通过传感器

实现电助动或/和通过转把实现电驱动功能，用户可使用移动智能终端实现解锁的两轮

自行车。其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运营平台，采用分时租赁形式经营，服务于市民片区中

单人短途出行代步。

站点：根据重庆市政府管理部门管理要求，规划和设置的供共享电动助力车停放的

区域或位置。

充换电场站
2
：按照法律法规选择和建设符合充换电要求的建筑物，用于给共享电动

助力车电池提供充换电服务的固定场所。

充换电柜
3
：可以同时为多个共享电动助力车取下的蓄电池组进行柜体内充电或快速

1
来源于《共享电动助力车通用技术规范》（T/CUPTA 005.1-2020）

2
来源于《共享电动助力车充换电场站建设规范》（T/CUPTA 005.4-2020）

3
来源于《共享电动助力车充换电场站建设规范》（T/CUPTA 005.4-2020）



2

更换电池组的集群型、箱柜式充电设备。

服务管理平台：对车辆、设备设施和用户进行管理，并提供运营服务的软件平台，

由用户信息、车辆管理、订单管理统计分析等功能模块组成。用户可通过服务管理平台，

在平台上的任意一个站点租车，并在平台上的任意一个站点还车，每个站点均由服务管

理平台控制。

移动客户端：为公众提供共享电动助力车互联网租赁服务的应用程序。

用户：通过手机APP注册，并支付使用费用的共享电动助力车使用者。

3、适用性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重庆市行政辖区内运营的共享电动助力车骑行温室气体减排项目

活动，项目活动需符合以下条件：

 项目活动须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展，包含重庆市中心城区和重庆市行政区域

内各区县城区；

 项目活动应符合国家和重庆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共享电动助力车准入、运营的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以及相关的技术标准或规程；

 为了保证绿色低碳出行的推广，助力交通减排，避免减排量重复申报，对于减

排量的审定核证，项目运营方接受注册用户授权其开发减排项目并申请减排量，项

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及相关收益归项目运营方所有，并依据可行的商业模式向注册

用户分配回馈，确保收益能够传导给注册用户。

 本方法学仅限于年减排量不超过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项目活动。

此外，适用性条件中还包含项目活动使用以上CDM-EB工具中所涉及的适用性条件。

4、计入期

依据本方法学开发的减排项目计入期采用固定计入期，最高不超过10年。

二、基准线方法学

1、项目边界

项目的空间范围包括项目发生的地理边界，指项目实施的整体范围，由共享电动助

力车系统的服务范围决定。项目边界包括：

（1）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所消耗的电力引起的排放：即用户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

从起点到终点所消耗的电力引起的排放，参照最新版和“电力消耗引起的基准线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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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排放和泄漏排放工具”。

（2）对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换充电提供运输服务的运输车辆所消耗的化石燃料

和电力的排放，参照最新版“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碳排放工具”和“电

力消耗引起的基准线排放、项目排放和泄漏排放工具”。

备注1：蓄电池报废时，蓄电池内仍留存一定数量的电能，因本部分电能数据不便

获取，因此本部分排放可不予考虑。

备注2：考虑到目前项目的运营服务管理平台均为全国性服务平台，服务平台服务

于重庆区域的能耗数据不便于获取，因此本部分排放可不予考虑。

项目边界内包括或者不包括的温室气体种类以及排放源如表1所示：

表1：项目边界内包括或者不包括的温室气体种类以及排放源

排放源
温室气体

种类
是否包括 说明理由

基准线

排放

没有项目活动情况下，

使用现有的交通工具

产生的排放【如公共汽

车、小汽车（含私家车、

网约车等）、轨道交通、

出租车、三轮车、摩托

车等】

CH4 不包括

基准线下不计汽油、柴油、液化

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

等的CH4排放是保守的。

N2O 不包括

基准线下不计汽油、柴油、液化

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

等的N2O排放是保守的。

CO2 包括 主要排放源。

项目排

放

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

所消耗的电力引起的

排放

CH4 不包括 电力消耗不引起CH4排放。

N2O 不包括 电力消耗不引起N2O排放。

CO2 包括 主要排放源

对蓄电池充换电提供

运输服务的运输车辆

所消耗的化石燃料和

电力的排放

CH4 不包括 次要排放源。

N2O 不包括 次要排放源。

CO2 包括 主要排放源。

2、基准线情景

适用于本方法学项目的基准线情景为：“现有的客运交通系统模式的延续”，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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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活动开始前的情景。

3、额外性论证

论证拟议的自愿减排项目活动在项目将要实施的重庆市行政区域内是否为常规活动。

事先证明现有交通系统中共享电动助力车出行量占重庆市行政区域中交通出行总量的比

例不大于5%，此处的出行总量是指出行人次。

项目参与者应该提供项目在重庆市行政区域内交通出行方式的分解，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交通类型：

 公共汽车；

 出租车；

 小汽车（包括私家车和网约车）；

 摩托车；

 三轮车

 轨道交通；

 非机动车出行（包括步行、自行车等）；

 其它。

如果拟议自愿减排项目出行方式的比例大于5%，则拟议项目不具有额外性；如果所

占比例不大于5%，则项目具有额外性。

如果拟议项目仅在重庆市中心城区运营，事先证明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系统中共享

电动助力车出行总量占重庆市中心城区行政区域中交通出行总量的比例不大于5%，则项

目具有额外性。

如果拟议项目既在重庆市中心城区运营，也在重庆市行政区域内区县城区运营，则

原则上需要事先证明现有交通系统中共享电动助力车出行量占重庆市行政区域中交通

出行总量的比例不大于5%，则项目具有额外性。如果缺乏相关数据，则仅可证明重庆市

中心城区交通系统中共享电动助力车出行总量占重庆市中心城区行政区域中交通出行

总量的比例不大于5%，则项目具有额外性。

4、项目排放

项目排放为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所消耗的电力产生的排放和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

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所消耗的化石燃料和电力的排放。项目参与方需参考最新版

“电力消耗引起的基准线排放、项目排放和泄漏排放工具”、“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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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泄漏的CO2排放计算工具”进行计算。

���=����,� + ����,� （1）

其中：

��� =第y年的项目排放（tCO2e）；

����,� =第y年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所消耗的电力引起的排放（tCO2e）；

����,� =第y年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所消耗的化石燃

料和电力引起的排放（tCO2e）。

����,�=����,� × ����,� （2）

其中：

����,� =第y年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消耗的电力引起的排放（tCO2e）；

����,� =第y年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消耗的总电量（MWh）；

����,� =第y年的重庆市电网排放因子（tCO2/MWh）；

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消耗的总电量（����,�）可以采用两种方式获取。应优先使用

方式一获取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消耗的总电量（����,�），在方式一不可获取的情况下

采用方式二：

方式一：通过监测手段测量充换电场站或充换电柜用于向共享电动车充电使用的电

量。

方式二：当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消耗的总电量（����,�）无法通过监测手段获取时，

可采用公式（3）的方式，计算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所消耗的总电量（����,�）。

����,� = ��� ×(1− ���)×���� × 10−3 （3）

其中：

����,� =第y年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消耗的电量（MWh）；

��� =第y年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的总里程（km）,用服务管理平台上的电子地

图计算的借站点和还车站点之间的用户骑行里程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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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或计算共享电动助力车骑行距离的不确定性（相对误差），由监测

工具精度确定。根据运营商提供的数据，计算共享电动助力车骑行距离测

算方法的最大相对误差为5%，在缺乏监测精度的情形下，默认取值为5%；

���� =第y年的共享电动助力车的每公里耗电量（kWh/km）。采用第y年运营

商所投运的共享电动助力车的铭牌数据。

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所消耗的化石燃料和电力的排放

（����,�）可以采用两种方式获取。

方式一：通过监测手段测量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所消耗

的化石燃料和电力，计算由此引起的排放（����,�）。

����,� = � ���,� × ���� × ����,� × 10−6� + ����,� × ����,� （4）

其中：

����,� =第y年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所消耗的化石燃

料和电力的排放（tCO2e）；

���,� =第y年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消耗的第n种化

石燃料的活动水平数据，是化石燃料燃烧的数量（t或万m³）；

���� =第y年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消耗的第n种化

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值（MJ/t或万m³）；

����,� =第y年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消耗的第n种化

石燃料CO2排放因子（gCO2/MJ）；

����,� =第y年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消耗的电量

（MWh）；

����,� =第y年的重庆市电网排放因子（tCO2/MWh）；

n =化石燃料的种类。

应优先使用方式一通过监测手段测量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

车辆所消耗的化石燃料和电力，计算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所

消耗的化石燃料和电力引起的排放（����,�）。

方式二：当使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所消耗的化石燃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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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无法通过监测手段获取时，可采用公式（5）的方式，计算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

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所消耗的化石燃料和电力的排放（����,�）。

����,� = ����,� × � （5）

其中：

����,� =第y年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所消耗化石燃料

和电力的引起的排放（tCO2）；

����,� =第y年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消耗的电力引起的排放（tCO2）；

� =第y年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排放占共享电动

助力车消耗的电能引起的排放的比例（%）。本方法学默认值为20%。

随着共享电动助力车充换电方式从集中仓库式充电到分散式充电柜模式的转变和

普及，以及新能源车辆使用占比的提高，�值将会随之进行变化，本方法学的�值每

3年更新一次。

5、基准线排放

基准线排放计算方法参照CDM-EB公布的最新版“城市客运交通模式转换基准线

排放计算工具”，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1：确定基准线情形下被替代的出行方式

根据公众出行的实际情况，相关的出行方式有以下几种：

 公共汽车；

 出租车

 私家车

 网约车

 摩托车

 三轮车

 轨道交通；

 非机动车出行（包括步行、私有自行车、共享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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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交通工具可使用的燃料种类包括：汽油、柴油、压缩天然气（CNG）、液化石油

气（LPG）和电力等。相关的车辆种类应该在项目设计文件中明确识别。

对于非机动车出行，基准线排放为零（排放因子�����,�,�=0）。

如有些出行方式没有被明确识别或者不符合上述任何种类，应该在调查中被归为

“其它”。该种出行方式基准线排放被看作零排放。

步骤2：确定每种交通工具每公里排放因子����,�,�

基准线下各类交通工具的每公里排放因子是通过它们的每公里能耗量，使用不同

燃料的交通工具所占比例以及燃料的CO2排放因子计算得出。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6）

其中：

����,�,� =第x年交通工具i的每公里排放因子（gCO2/km）；

����,�,� =第x年交通工具i使用燃料n的每公里消耗量（L/km，kg/km，m3/km）；

����,�,� =第x年交通工具i使用燃料n的净热值（MJ/t或万m³）；

����,�,�,� =第x年交通工具i使用燃料n的CO2排放因子（gCO2/MJ）；

����,� =第x年交通工具i每公里耗电量（kWh/km）；

����,� =第x年的重庆市电力排放因子（gCO2/kWh））；

��,�

=第x年交通工具 i行驶的总路程（VKM）或者总数量（在数据可得的情况

下，优先考虑总路程）；

��,�,�
=第x年使用燃料n的交通工具i行驶的总路程（VKM）或者总数量（在数据

可得的情况下，优先考虑总路程））；

n =第x年交通工具i使用的燃料种类；

x =项目运行前或者项目设计文件公示前，最近的日历年；

i =交通工具的种类。

如果无法获得��,�和��,�,�的具体数据，也可以使用比例
��,�,�
��,�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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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纯化石燃料车料，则公式（6）中的����,�=0。

若为纯电动车辆，则公式（6）中的����,�,�=0。

步骤3：确定每种交通工具每人公里排放因子�����,�,�

�����,�,� =
����,�,�
���,�

（7）

其中：

�����,�,� =第x年交通工具i的每人公里排放因子（gCO2/PKM）；

����,�,� =第x年交通工具i的每公里排放因子（gCO2/km））；

���,� =第x年交通工具i的平均载客人数（人）；

i =交通工具的种类；

x =项目运行前或者项目设计文件公示前，最近的日历年。

对于公共汽车和轨道交通系统，可采用下列公式（8）计算�����,�,�：

�����,�,� =
����,�,�

���,�,�×���,�,�
× 10−6 （8）

其中：

�����,�,� =第x年交通工具i的每人公里排放因子（gCO2/PKM））；

����,�,� =第x年交通工具 i总排放（tCO2）；

���,�,� =第x年使用交通工具 i的总人次（人）；

���,�,� =第x年使用交通工具 i的乘客平均路程（km/人）；

x =项目运行前或者项目设计文件公示前，最近的日历年。

步骤4：确定基准线情景排放���

��� = � ���
�−� × �����,�,� × ��� × ���� × 1 − ��� × 10−6 （9）

其中：

��� =第y年基准线情景排放（tCO2e））；

��� =交通工具 i的技术改进因子，默认取值为0.99；

�����,�,� =第x年交通工具i的每人公里排放因子（gCO2/P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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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替代交通工具i的出行方式比例（%）；

��� =第y年项目共享电动助力车行驶的总路程（PKM）；

��� =监测或计算共享电动助力车骑行距离的不确定性（相对误差），由监测

工具精度确定，根据运营商提供的数据，计算共享电动车骑行距离测算方

法的最大相对误差为5%，在缺乏监测精度的情形下，默认取值为5%；

i =交通工具的种类；

y =减排量计算的计入期年份。

6、泄露

本方法学不考虑泄漏。

7、减排量计算

减排量由下列公式计算：

��� = ��� − ��� （10）

其中：

��� =第y年减排量（tCO2e）；

��� =第y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e）；

��� =第y年项目排放量（tCO2e）。

8、事前确定的参数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L/km，kg/km，m3/km

描述： 第x年交通工具i使用燃料n的每公里消耗量。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地方测量（权威研究机构或项目参与方测量）；

2、国内外文献；

3、最新IPCC缺省值；

4、制造厂商设计值；

5、方法学缺省值。

测量程序（如果有）：
1、采用总体数据或样本数据确定燃料消耗量。样本测量应

该考虑到车辆的关键特征（如车龄、技术等）；使用95%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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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水平的下限值。

2、文献数据应该是基于在可比较的环境下测量类似的交通

工具的情况。

3、采用符合交通工具特征的IPCC缺省值，如年龄、生产地

区、技术等）。

4、制造产生相关交通工具种类的设计数据。

5、对于私家车、出租车和摩托车，可采用CDM-EB工具缺

省值：

汽油车（小汽车）：6L/100km
柴油车（小汽车）：5L/100km
摩托车：2L/100km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kWh/km
描述： 第x年交通工具i每公里耗电量。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地方测量（权威研究机构或项目参与方测量）；

2、国内外文献；

3、最新IPCC缺省值；

4、制造厂商设计值；

5、方法学缺省值。

测量程序（如果有）：

1、采用总体数据或样本数据确定耗电量量。样本测量应该

考虑到车辆的关键特征（如年龄、技术等）；使用95%置信

水平的下限值。

2、文献数据应该是基于在可比较的环境下测量类似的交通

工具的情况。

3、采用符合交通工具特征的IPCC缺省值，如年龄、生产地

区、技术等）。

4、制造产生相关交通工具种类的设计数据。

5、采用CDM-EB工具缺省值：0.12kWh/km，适用于纯电动

小汽车。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MJ/t或万m³

描述： 第x年交通工具i使用燃料n的净热值。

数据来源： 国家或者重庆市官方数据或者IPCC缺省值。

测量程序（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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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采用IPCC缺省值的95%置信区间的下限。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gCO2/MJ

描述： 第x年交通工具i使用燃料n的CO2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国家或者重庆市官方数据或者IPCC缺省值。

测量程序（如果有））：-

备注: 采用IPCC缺省值的95%置信区间的下限。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gCO2/MWh

描述： 第x年的重庆市电网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国家或重庆市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

监测频率： 一年一次。

测量程序（如果有））： -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VKM或数量。

描述：
第x年交通工具i行驶的总路程（VKM）或者总数量（在数据

可得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使用总路程）。

数据来源：
重庆市交通部门注册车辆的统计数据。如果该数据不可得，

可采用国家或重庆市官方的统计数据。

测量程序（如果有））：-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VKM或数量。

描述：
第x年使用燃料n的公路交通工具i行驶的总路程（VKM）或者总

数量（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使用总路程）。

数据来源：
重庆市交通部门注册车辆的统计数据。如果该数据不可得，

可采用国家或重庆市官方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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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程序（如果有））：-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数据/参数：
��,�,�

��,�

数据单位： %

描述：

第x年使用燃料n的交通工具 i行驶的总路程（VKM）或总

数量在交通工具i中的占比（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优先考虑

使用总路程）。

数据来源：
重庆市交通部门注册车辆的统计数据。如果该数据不可得，

可采用国家或重庆市官方的统计数据。

测量程序（如果有））：-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人

数据描述： 第x年交通工具i的平均载客人数。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顺序选取数据来源：

选项1：重庆市交通部门或专项研究。

选项2：采用以下缺省值：

私家车：2（包括司机）；

出租车：1.1（不包括司机）；

摩托车：1.5（包括司机）；

公共汽车：额定载客量的40%。

测量程序（如果有））：-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三、监测方法

1、监测程序和要求

作为监测的一部分，应当对收集的所有监测数据进行电子版存档并且至少保存至最

后一个计入期结束后两年。应对所有的数据进行监测，除非在以下表格中有特殊的说明，

所有的测量都应该采用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的校准测量仪器来进行。另外，还要参考本方

法学所涉及到的工具中的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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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线排放的监测包括三个方面：①确定事前各种被取代的各基准线情形下交通工

具排放因子；②调研项目运行下共享电动助力车替代的基准线情形下各交通工具出行方

式的比例；③监测项目运行下共享电动助力车行驶的里程。所有计算排放因子的参数需

要在事前确定；共享电动助力车替代的基准线情形下交通工具出行方式的比例则需要在

计入期内进行调研；项目运行下共享电动助力车行驶的里程需要在计入期内进行监测。

项目排放的监测包括三个方面：①监测项目运行下共享电动助力车消耗的电力和电

力排放因子；②监测项目运行下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换充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所消耗

的化石燃料和电力；③监测项目运行下共享电动助力车行驶的里程。

本方法学涉及的主要监测数据汇总如下：

表2:主要监测内容汇总

主要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学

一、关键基准线排放数据

1、项目运行下使用共享电

动助力车行驶的总路程

���

（1）采用服务管理平台上的电子地图计算每次

用车发生的最短道路路程，并进行汇总得到全年总路

程PDy。

（2）监测或计算共享电动助力车骑行距离的不

确定性（相对误差）���，由监测工具精度确定，根

据运营商提供的数据，计算共享电动车骑行距离测算

方法的最大相对误差为5%，在缺乏监测精度的情形

下，默认取值为5%。

2、基准线下被替代各交通

工具出行方式的比例���

基准线下各交通工具出行方式的比例应该通过

项目参与方或第三方机构对使用者采样问卷调查的

方式进行确定。计入期内问卷调查至少进行3次（第1

年、第4年和第7年）。项目参与方可根据项目所在地具

体的人口，交通模式和行为习惯增加问卷调查次数。

若项目既在重庆市中心城区运营，也在区县城区

运营，需区别中心城区客户和区县城区客户，并分别

进行样本设计和调研，分别计算���。

二、关键项目排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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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所

耗电力ECpj,y

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消耗的电力（����,�）可以

采用两种方式进行，优先使用方式一获取使用共享电

动助力车消耗的总电量（����,�），在方式一不可获

取的情况下采用方式二：

方式一：通过监测手段测量充换电场站或充换电

柜用于向共享电动车充电使用的电力。

方式二：当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消耗的电力

（����,�）无法通过监测手段获取时，可采用公式

����,� = ��� ×(1− ���)×���� × 10−3，计算使用

共享电动助力车所消耗的电力（����,�）。����为第y

年的共享电动助力车的每公里耗电量（kWh/km）。采

用运营商所投运的共享电动助力车的铭牌数据。

2、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

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

所消耗的化石燃料和电力

通过监测手段测量测量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

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所消耗的化石燃料和电力。

2、需要监测的参数和数据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

描述： 被替代的i类交通工具出行方式的比例。

数据来源： 项目实施方或第三方机构进行的研究。

测量程序（如果有）: 基于问卷调查

监测频率：

至少在计入期的第一年和第四年实施调查。第一年问卷调

查的数据将用于计入期的前三年，第四年问卷调查的数据

将用于本计入期剩余的年份。

QA/QC程序: 问卷调查设计见附件1。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PKM



16

描述： 第y年项目共享电动助力车行驶的总路程。

数据来源： 共享电动助力车运营商，借车点与还车点GPS坐标或地图。

测量程序（如果有）: 依托物联网技术的服务管理平台的电子测量。

监测频率： 持续监测，至少每年测算一次。

QA/QC程序: -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MWh

描述： 第y年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消耗的电力。

数据来源： 充换电场站及充换电柜耗电记录。

测量程序（如果有）: 电能计量表。

监测频率： 项目活动过程中每月持续累计监测。

QA/QC程序: 购电发票或其他购买凭证做交叉核对。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tCO2/MWh

描述： 第y年重庆市电网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国家或重庆市官方公布数据。

监测程序（如果有）:
-

监测频率： 一年一次。

QA/QC程序: -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kWh/km

描述： 第y年共享电动助力车每公里耗电量。

数据来源： 共享电动助力车铭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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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程序（如果有） --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t或万m³

描述：

第y年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消

耗的第n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数据，是化石燃料燃烧的数

量。

数据来源： 车辆使用化石燃料的记录。

测量程序（如果有） --

监测频率： 项目活动过程中每月持续累计监测。

QA/QC程序: 购买化石燃料的发票或其他购买凭证交叉核对。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MJ/t或万m³

描述： 使用化石燃料n的净热值。

数据来源： 国家或者地区数据或者IPCC缺省值。

测量程序（如果有）：-

备注: 采用IPCC缺省值的95%置信区间的下限。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gCO2/MJ

描述： 化石燃料n的CO2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国家或者地区数据或者IPCC缺省值。

测量程序（如果有）：-

备注: 采用IPCC缺省值的95%置信区间的下限。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数据/参数： ����,�

数据单位： MWh

描述： 第y年共享电动助力车蓄电池充换电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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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的电量。

数据来源： 车辆充电记录。

测量程序（如果有）: 电能计量表。

监测频率： 项目活动过程中每月持续累计监测。

QA/QC程序: 购电发票或其他购买凭证做交叉核对。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附件1 样本问卷调查方法指南

1.调查目标

调查的主要目标是确定在没有项目活动时，共享电动助力车使用者选用各类交通工具出行方

式的比例。

2.目标人群

目标人群是超过16岁的所有共享电动助力车的使用者
4
。

3.样本框架

样本框架是重庆地区所有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的用户。用户框架数据可从服务管理平台管理

人员处获得。

4.样本设计

（1）在服务管理平台简单随机取样（SRS）。

（2）若项目既在重庆市中心城区运营，也在区县城区运营，需区别中心城区客户和区县城区

客户，并分别进行样本设计和调研。

5.相对误差率

本调查需达到预期的相对标准误差（CV）5%-10%之间，即置信水平/精度为90/10。对评估结

果，有几种情况：

 如果相对标准误差低于5%，统计结果充分

 如果相对标准误差在5%-10%之间，统计结果尚能接受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年满十六周

岁可以驾驶电动车自行车上道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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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相对标准误差高于10%，低于15%，统计结果精确度较低

 如果相对标准误差高于15%，统计结果不充分

对于取得的结果，按照95%置信水平上不确定性区间的下限进行基准线计算。

当调查结果不能满足90/10精度或95/10精度时，可以选择参数值的90%或95%置信区间的下限

值，以便替代为了使结果达到90/10或95/10的精度而进行的重复调查。

6.地理覆盖区域

地理覆盖区域是共享电动助力车运行的区域（项目地理边界）。

7.样本频率

调查至少应在第一年、第四年和第七年各一次。调查时间为期一周。避免在对于共享电动助

力车使用不利天气情况下进行调查，应是一年中能反映交通服务需求的平均水平的时间。

8.样本规模

参照CDM-EB最新版“CDM项目和POA项目抽样调查指南”提供的方法确定样本规模n。

� =
1.6452 × � × � × 1 − �

� − 1 × 0.12 × �2 + 1.6452 × � × 1 − �
× 1.1

其中：

N：所需的样本量；

N：项目活动涉及的共享电动助力车实际骑行注册用户总数目；

P：抽样指标的预测或估计值，一般取0.5；

1.645：置信区间为90%时取1.645；

0.1：相对误差；

1.1：为解决共享电动助力车样本注册用户无回答或无效回答所需的因子，即样本量增加10%。

9.调查问卷信息处理

对于非机动车出行、其他的情况，排放量计为0；

通过问卷获得的信息应该及时进行汇总处理，以免发生数据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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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共享电动助力车问卷

调查时间：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

性别： 年龄： 职业：

开始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的时间：

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的目的：

问题A：您使用（或计划使用）共享电动助力车的频率是：

1. 日常□；2. 偶尔□；3. 很少□

问题B：如果没有本项目的共享电动助力车，您会选择何种方式到达您的目的

地？（请选择一项）

1.公共汽车；

2.出租车；

3.网约车；

4.私家车；

5.摩托车；

6.三轮车；

7.轨道交通

8.非机动车出行（包括步行、私有自行车、共享自行车）

9.其它



21

附件3 方法学基准线使用的参数

对于重庆市2020年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等的�����,�,�，

可采用本方法学推荐值：

交通工具 �����,�,�

轨道交通 30.83gCO2/PKM

公共汽车 56.12gCO2/PKM

出租汽车 136.08gCO2/PKM

网约车 48.53gCO2/PKM

私家车 99.48gCO2/P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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